
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「114年全國原住民運動會嘉年華」 

市集招商簡章 

壹、 活動介紹： 

  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為每兩舉辦一次之全國性運動賽會，主辦單位為教育部，114年

由本府承辦。為展現高雄市多元共榮精神，以及友善接待服務心意，開發原住民族文

創、美食、農特產及青創藝術等產業，形成文化永續發展動力，爰辦理本次活動。 

  希冀藉由本次活動規劃，提供原住民族業者曝光機會及揮灑熱情與展現創意的銷售

平台，鼓勵具備獨特創意風格及創新精神的原住民業者，推廣自我品牌之機會，並提

升社會大眾對原住民文化豐富性及多元性之認識，深化臺灣多元文化之內涵與價值。 

貳、 辦理單位： 

一 指導單位：教育部、原住民族委員會、高雄市政府教育部 

二 主辦單位：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

三 協辦單位：高雄市政府運動發展局、高雄市政府教育局、高雄市政府青年局、 

       高雄市那瑪夏區公所、高雄市桃源區公所、高雄市茂林區公所 

參、 時間地點： 

一 展售地點: 高雄市衛武營都會公園(國泰路二段、南京路及輜汽路側之中央帆船型

空地)。 

二 展售時間:  

(一) 114年3月21日（五）至114年3月23日(日)共計三日。 

(二) 上午12:00至晚間21:00。 

肆、 招商類別:共計120攤。 

一 原住民族美食:60攤。 

二 飲品:20攤。 

三 原住民族文創藝品:35攤。 

四 原住民族烤全豬:5攤。 

伍、 報名方式:  

一 報名時間: 自公告日至114年2月27日(四)下午17時整。 

二 報名資格: 

(一) 滿18歲且具原住民身分之個人、工坊、社團或公司。 

(二) 一個單位或個人只能申請一個攤位。 



三 報名方式:請確認填妥【攤位申請表】及【攤位管理同意書】及證明資料（3個月內

戶籍謄本、設立登記或稅籍登記）等相關文件擇一方式報名，並請攤商自行致電確

認報名完成，以維護自身權益： 

(一) 線上表單: 

1. https://docs.google.com/forms/d/1mbhoCGnQDn6TZp4XUyYw7cwk6PoSY30

sGY9xQXS0aWw/edit  

2. 相關文件證明請隨表單上傳。 

(二) E-Mail信箱: 

1. 主旨請註明「114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嘉年華」＋「攤位名稱」字樣，完

整報名資料並以附件傳送。 

2. E-Mail信箱: s0424861227@gmail.com 

(三) 紙本郵寄: 

1. 郵寄請註明「114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嘉年華-原民市集小組」收字樣。 

2. 地址：(80757)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366號24樓  

3. 以114年2月27日(二)郵戳為憑，逾時或資料不齊者不予受理。  

陸、 遴選流程: 

一 遴選方式: 

(一) 第一階段:由執行單位針對攤商報名表及相關資料進行書面資格審查確認，審

查是否填寫完整，如有缺漏將以電話通知於期限內補齊，未於期限內補正則視

為不符合。 

(二) 第二階段:符合第一階段審查者，由執行單位依下列項目進行審核: 

1. 具有從事原住民族特色美食、文化創意產業、地方農特產等特色商品之公

司、協會、公益機構等團體相關證明。 

2. 具有衛生食品認證、農產品CAS標章、有機農產品標章等。 

(三) 若審查合格之攤位數超過公告數量，將辦理公開抽籤。 

二 錄取結果通知: 

(一) 遴選結果：預定於114年3月10日(一)前，將錄取名單發佈於官方活動網頁與

粉絲團，並以電話及e-mail通知入選者，報名時請提供e-mail信箱以利於通知

及聯繫（無e-mail者請於報名時註明以電話通知，並請確保電話暢通）。 

(二) 攤商說明會：入選名單公布後，預定於114年3月17日(一)前辦理攤商說明會， 



說明會當天將進行位置抽籤及相關須遵守規定等設攤事宜說明，未出席者由主

辦單位代為抽籤。 

柒、 進場時間及撤場時間： 

一 進場: 

(一) 3月20日(四):下午14:00至20:00。 

(二) 3月21日(五):早上08:00至10:00 

※攤商若未依規定時間進退場，車輛將限制進出。 

二 退場:每日晚上22:00前。 

捌、 攤位費用:  

一 清潔費計 1,000元。 

二 保證金計 5,000元，待市集結束攤商無任何違規情形且無待解決事項後發還。 

三 以上費用請逕行匯款至本次活動執行單位: 

    銀行代號：013 國泰世華銀行 

    銀行帳號：106-03-501069-9 

戶名：化境數位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

玖、 硬體設備提供： 

一 每組攤位將配置 3m*3m 之棚架、110V 配線、1 張長桌、2 張椅子、電扇及燈泡。 

二 主辦單位不提供營業用水，如攤位有用水需求請自行儲備。 

壹拾、 其他事項: 

一 主辦單位保留解釋、更改及修訂上述注意事項之權利。修訂之條款於現場發佈後立 

即生效，並視同各攤商已知悉並接納該條款內容，並對參與攤商具有約束力。若攤 

位展售相關事項因活動內容調整，主辦單位保有調整權利，參與攤商視為同意配合 

調整。 

二 主辦單位保有最後審核及調整廠商設攤權利，廠商不得有異議。 

 

 

 

 

 

 



「114 年全國原住民運動會嘉年華」 

攤位申請表 

攤位名稱  E-mail  

統一編號  族別  

申請人姓名  電話  

戶籍地址  身份證字號  

緊急連絡人  
緊連絡人電

話 
 

用電需求 □有需求(110V 配線)  

1. 展售項目請
填上品項。 

2. 展售商品不
可跨類別。 

3. 供展示照片 2

張 

□美食類:  

□農特產: 

□飲品類: 

□文創類: 

□烤全豬類: 

活動優惠  

自我檢核 

(應附文件) 

□攤位申請表  

□攤位管理同意書   

□ 3個月內戶籍謄本 

□設立登記或稅籍登記證明 

□展售商品照片及價目表 

□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: 

  衛生食品認證、農產品 CAS 標章、有機農產品標章。 

 



「114年全國原住民運動會嘉年華」 

攤位管理同意書 

一 運營管理: 

(一) 不得將攤位轉租、出借、頂讓、併攤或以其他變相方式由他人使用，若經查獲，

立即取消設攤資格，並沒收繳交之攤位費用，廠商不得有異議。  

(二) 廠商於設攤期間，皆須有人在場進行展售，並依規定準時進撤場，不得無故不

設攤、遲到或提早撤攤，同時於活動期間維持攤位整齊清潔及安全。  

(三) 不得作為非法行為使用，經查獲任何不法事宜，得隨時終止攤位租借，並視情

節輕重向違法攤商請求損害賠償。 

(四) 為求公共安全，店用設備及宣傳用品，勿擺放至走道上。 

(五) 各攤位不得自行裝設擴音設備。  

(六) 攤商須穿著統一整潔之工作服，佩戴口罩，不可赤身裸露、衣衫不整。 

(七) 不得對其他攤商、民眾、工作人員有挑釁行為、出言不遜、製造糾紛。 

(八) 不得有過度叫賣、喧嘩或推銷之行為等情形發生，違者立即停止展售。 

(九) 未依時間進行退場者，限制車輛進出，自行搬運設攤所需設備器材。 

(十) 攤位外觀統一由大會裝飾，攤台須乾淨整齊。未經大會同意不得另外架設招

牌、帳篷或其他會遮擋住攤商牌之裝飾，違者將強制拆除。 

二 設備維護: 

(一) 活動期間廠商請維護所提供之硬體設備，如有損壞或遺失須照價賠償。請於

撤場時，與工作人員點收設備，完成後才能退還保證金。 

(二) 用電應依據活動前核定規格使用，不可加載用電設備。私自配接與用電設施

不相容或超載之電氣配件，一經查獲將強制拆除。  

三 商品規範: 

(一) 禁止販賣過期物品與食品。商品請以完整包裝呈現，並明確標示價格。 

(二) 產品皆須符合食品衛生管理相關辦法與商品標示法，違法者攤商自行擔負相

關責任，若造成消費者食用或使用後不適或中毒等情事，經查證應歸責於攤商，

攤商應自行負擔理賠及相關法律責任。  

(三) 禁止販售酒、煙、檳榔或其他違法、危險之物資及物品;不可出現相關招牌嚴

禁販售。 

(四) 現場販售須以原規劃販售物品進行展售，若發現不實，將請攤商撤掉商品。 



(五) 禁止仿冒他人商品商標。 

四 場域清潔: 

(一) 配合政府環保政策，請支持及配合資源回收及垃圾分類；所使用之餐具應具

環保概念。   

(二) 攤位清潔自行維護，離場前須由執行單位檢查整潔後方能離場。不得將營運

垃圾棄置於公共區域垃圾筒，違反上述規定，扣除保證金。  

(三) 攤位請自行鋪設地面防油措施，倘破壞場地，依狀況由攤商自行負責賠償。 

(四) 攤商應維護並遵守場地管理單位所訂定之各項場地使用規範，違反規範或造

成場地損毀，由攤商自行負擔。 

五 其他注意事項: 

(一) 主辦機關保留解釋、更改及修訂上述條款之權利，並得隨時發布附加條款，

俾確保活動正常進行。修訂之條款於現場發佈後立即生效；承辦單位對於本

切結書內條款保有最終解釋權，攤商應確實遵守並對參展攤商具有約束力。 

(二) 主辦機關及執行單位保有最後審核及調整攤商設攤權利，攤商不得有異議。 

(三) 一切物品由攤商自行保管，大會不負保管之責。 

(四) 依法應開立發票之公司、行號應依法開立發票，未開立之法律責任由攤商自 

          行負責，主辦機關將配合提供稅務機關必要之查核資料。 

(五) 使用明火之攤位須自備兩瓶滅火器，並視需要自行投保火險。 

(六) 如遇颱風或天災等不可抗拒因素，視實際狀況取消或延期活動，將再行公告。 

(七) 不主動提供塑膠袋及減少不必要之包裝。 

 

如本切結書一經簽署後，攤商若有違反相關規定經勸導無效，得撤銷其展售資格，由

候選攤位遞補。上述違規攤商爾後報名主辦單位辦理之相關市集活動將不予受理。 

攤位名稱：  

申請人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(親筆簽名)  

身分證字號：  

聯絡電話：  

簽 署 日 期 ： 中  華  民  國  1 1 4  年  月  日 



得標公司 (以下稱本公司)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 (以下稱個資法) 第 8 條規定，應向臺端

告知下列事項，請臺端詳閱： 

 一、 蒐集之目的：適用於臺端參與本公司「114 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嘉年華」-市集招

商報名辦法：所涉及個人資料蒐集、處理與利用行為。 二、 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：臺端

於本公司相關報名表件所填載或與本公司公務往來期間 所產生屬於個資法第 2 條所定義

之「個人資料」。 三、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、地區、對象及方式： (一) 期間：個人資

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、依相關法令或契約約定資料之保存所 訂保存年限(如：檔案

法等)或本公司因執行公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。 (二) 地區：本國。 (三) 對象：1.臺北

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。2.配合依法調查之機關。3.配合主管 機 關依職權或職務需

要之調查或使用。4.基於善意相信揭露個人資料為法律必需。5. 臺端 於本公司網站或依

本公司所指定網站所為，已違反網站服務條款，損害本公司或他人 權益，本公司揭露個

人資料係為採取法律行為所必要者。6.有利於臺端權益。7.經臺 端書面同意。8.基於委

外契約關係，本公司依約履行提供個人資料義務。 (四) 方式：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

動化之利用方式。 四、 依據個資法第 3 條規定，臺端得以書面或致電本公司保有臺端

之個人資料得行使下 列權利： (一) 得向本公司查詢、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，而

本公司依法得酌收必要成本費 用。 (二) 得向本公司請求補充或更正，惟依法臺端應為

適當之釋明。 (三) 得向本公司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，惟依法本公司因

執行業務所 必須者，得不依臺端請求為之。 五、 臺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

料，惟臺端若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，本公司 將無法進行必要之審核及處理作業，致無

法提供臺端相關服務。 □ 本人已詳閱(得標廠商)依個資法第 8 條所告 知事項並清楚瞭

解 簽名處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
